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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李麗芬等23人提案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委員陳亭妃等 16 人提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兒童或

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
為之一：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

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

交、猥褻之行為，以供
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
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
圖畫、照片、影片、影
帶、光碟、電子訊號或
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
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
伴唱、伴舞等行為。 

本條例所稱被害人，
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
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兒童或
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
為之一：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

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

交、猥褻之行為，以供
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
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
圖畫、照片、影片、影
帶、光碟、電子訊號或
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
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
伴唱、伴舞等行為。 

本條例所稱被害人，
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
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兒童或
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
為之一：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

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

交、猥褻之行為，以供
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
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
圖畫、照片、影片、影
帶、光碟、電子訊號或
其他物品。 

四、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
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
伴遊、伴唱、伴舞等侍
應工作。 

 本條例所稱被害人
，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
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我國於 104 年修訂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並
自 106 年 1 月 1 日施行。新
法強調兒童及少年在性剝削
活動之被害人地位，從保護
的立場出發，爰將本條第一
項第四款性剝削行為之定義
修正為「使兒童或少年坐檯
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
唱、伴舞等行為」，以求周延
。 
審查會：  
本條文照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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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通過） 
第七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

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移民管理人員、移
民業務機構從業人員、戶
政人員、村里幹事、警察
、司法人員、觀光業從業
人員、電子遊戲場業從業
人員、資訊休閒業從業人
員、就業服務人員及其他
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
業務人員，知有本條例應
保護之兒童或少年，或知
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人，
應即向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第五條所
定機關或人員報告。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
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 

第七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
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移民管理人員、移
民業務機構從業人員、戶
政人員、村里幹事、警察
、司法人員、觀光業從業
人員、電子遊戲場業從業
人員、就業服務人員及其
他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
利業務人員，知有本條例
應保護之兒童或少年，或
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人
，應即向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第五條
所定機關或人員報告。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
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 

第七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
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移民管理人員、移
民業務機構從業人員、戶
政人員、村里幹事、警察
、司法人員、補習及進修
教育機構人員、觀光業從
業人員、就業服務人員及
其他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
福利業務人員，知有本條
例應保護之兒童或少年，
或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
人，應即向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第五
條所定機關或人員報告。 

第四章之犯罪確定者
相關資料，應通報中央社
政機關予以核備及彙整，
並建立及管理電子資料庫
，以提供警政、社政、教
育及各級政府機關，以及
補習及進修教育機構、社
會公正人士、教育團體指

第七條 醫事人員、社會工
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
人員、移民管理人員、移
民業務機構從業人員、戶
政人員、村里幹事、警察
、司法人員、觀光業從業
人員、就業服務人員及其
他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
利業務人員，知有本條例
應保護之兒童或少年，或
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疑人
，應即向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第五條
所定機關或人員報告。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
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一、鑑於兒童或少年出入娛

樂場所，恐因其身心發展
未臻成熟而在遊樂之時有
遭受性剝削之虞；又娛樂
場所的工作人員熟悉該場
所事務且以此為職業內容
，較易發覺，應賦予電子
遊戲場業從業人員同等其
他專業人員之通報義務，
俾使兒少保護網絡更嚴密
。 

二、本條例第一項所稱電子
遊戲場業從業人員，按《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為電子遊戲場業負責人
、營業場所管理人員或從
業人員。 

委員陳亭妃等 16 人提案： 
一、修正本條文。 
二、鑑於少數短期補習及進

修教育補習班發生性侵害
、性騷擾行為之憾事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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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專人辦理公開查閱作業
。 

本條例報告人及告發
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 

，造成社會對於亟少數補
習教師的劣行令人痛心。
是以，為使我國補教及進
修教育環境之監督機制更
加完備，致中央和地方教
育單位及所有補習班業者
負起把關責任。爰修正本
法第七條條文，增修「防
狼師條款」，即犯罪確定者
相關資料，除了應該通報
中央社政機關予以核備及
彙整，建立及管理電子資
料庫之外，並須提供警政
、社政、教育及各級政府
機關，以及補習及進修教
育機構、社會公正人士、
教育團體指定專人辦理公
開查閱作業，以保障優良
補教老師之授課權益，杜
絕不適任狼師入侵補教與
進修相關行業，使家長們
安心將孩子們送去學習進
修。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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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條文依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之提案，修正後通
過。 

二、為將網咖納入本條之規
範，於第一項增列之「
電子遊戲場從業人員、
」後，復增「資訊休閒
業從業人員、」。 

（修正通過） 
第八條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

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
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或透
過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其
他機關、主管機關而知有
第四章之犯罪嫌疑情事，
應先行移除該資訊，並通
知警察機關且保留相關資
料至少九十天，提供司法
及警察機關調查。 

前項相關資料至少
應包括本條例第四章犯罪
網頁資料、嫌疑人之個人
資料及網路使用紀錄。 

第八條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
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
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或透
過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其
他機關、主管機關而知有
第四章之情事，應通知警
察機關後，先行移除該資
訊且保留相關資料至少九
十天，並提供司法及警察
機關調查。 

前項相關資料至少應
包括本條例第四章犯罪網
頁資料、嫌疑人之個人資
料及網路使用紀錄。 

 第八條 網際網路平臺提供
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
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或透
過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其
他機關、主管機關而知有
第四章之情事，應先行移
除該資訊且保留相關資料
至少九十天，並提供司法
及警察機關調查。 

前項相關資料至少應
包括本條例第四章犯罪網
頁資料、嫌疑人之個人資
料及網路使用紀錄。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現今資訊發達，以致兒
少色情四處流竄，為確保通
報之即時性，達到保護兒少
免於性剝削、保障兒少上網
安全，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
、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
業，如知悉有害兒少身心健
康之網路資訊而涉嫌犯罪行
為，應通知警察機關，並移
除網頁內容及證據保全，而
得與後續相關資料之調查順
利接軌。 
審查會： 
一、為定明通知警察機關之

時間點，將第一項首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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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段「主管機關而知有第
四章之情事，」起至該項
末等文字，修正為：「主
管機關而知有第四章之
犯罪嫌疑情事，應先行移
除該資訊，並通知警察機
關且保留相關資料至少
九十天，提供司法及警察
機關調查。」。 

二、本條之立法說明配合修
正，將原列之第 6 至第
8 句文字，修正為「如
知悉有害兒少身心健康
之網路資訊而涉嫌犯罪
行為，應通知警察機關
，並移除網頁內容及證
據保全，」。 

（修正通過） 
第十五條 檢察官、司法警

察官及司法警察查獲及救
援被害人後，應於二十四
小時內將被害人交由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處理。 

第十五條 檢察官、司法警
察官及司法警察查獲及救
援被害人後，應於二十四
小時內將被害人交由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處理。 

前項直轄市、縣（市

 第十五條 檢察官、司法警
察官及司法警察查獲及救
援被害人後，應於二十四
小時內將被害人交由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處理。 

      前項直轄市、縣（市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一、依據本條文規定，明定

應進行處遇評估，採多元
處置方式，遂視個案情形
交由父母、監護人保護教
養，惟經社工評估父母或
監護人之照顧功能不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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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即評估被害
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
、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
教養功能，經列為保護個
案者，為下列處置： 
一、通知父母、監護人或

親屬帶回，並為適當之
保護及教養。 

二、送交適當場所緊急安
置、保護及提供服務。 

三、其他必要之保護及協
助。 

前項被害人未列為保
護個案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視其需求
，轉介相關服務資源協助
。 

前二項規定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接獲
報告、自行發現或被害人
自行求助者，亦同。 

）主管機關應即評估被害
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
、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
教養功能，為下列處置：
一、通知父母、監護人或

親屬帶回，並為適當之
保護及教養。 

二、送交適當場所緊急安
置、保護及提供服務。

三、其他必要之保護及協
助。 

前項規定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報
告、自行發現或被害人自
行求助者，亦同。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第二項第一款及
第三款為處置，應指派社
會工作人員進行輔導處遇
，期間至少半年。 

）主管機關應即評估被害
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
、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
教養功能，為下列處置：
一、通知父母、監護人帶

回，並為適當之保護及
教養。 

二、送交適當場所緊急安
置、保護及提供服務。

三、其他必要之保護及協
助。 

前項規定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接獲報
告、自行發現或被害人自
行求助者，亦同。 

，應優先考量是否有兒少
認識及信任之合適親屬，
爰加入「親屬」選項成為
處遇之一；其不適於交由
父母、監護人或親屬保護
教養者，則安置於適當場
所或提供其他協助措施。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評估無安置必要者
，不表示不需要服務，輔
導處遇的提供，在兒童或
少年返家後，瞭解兒少適
應情況、連結必要資源，
提供其支持，助於穩定家
庭功能的正常運作。 

三、爰增訂第四項，當社會
工作人員陪同兒少性剝削
被害人偵訊並完成家庭功
能評估表後，以符合兒童
或少年之最佳利益，在二
十四小時內評估其家庭功
能為不付安置，個案交由
父母、監護人、親屬保護
教養或為其他必要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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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協助時，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指派社會
工作人員進行輔導處遇，
期間至少半年。 

審查會： 
一、本條文依委員李麗芬等

4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
通過。 

二、第二項末句「，為下列
處置前」前，增列一句
：「，經列為保護個案者
」。 

三、增列第三項：「前項被害
人未列為保護個案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得視其需求，轉介
相關服務資源協助。」
。 

四、原第三項移列第四項，
並將句首「前項」二字
，修正為「前二項」。 

五、原增定之第四項，予以
刪除。 

（維持現行條文） 第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  第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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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安
置被害人，應於安置起七
十二小時內，評估有無繼
續安置之必要，經評估無
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
安置，將被害人交付其父
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
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
，應提出報告，聲請法院
裁定。 

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
，認無繼續安置必要者，
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
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
或其他適當之人；認有繼
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寄養家庭或其他適當
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
不得逾三個月。 

安置期間，法院得依
職權或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被害人、父

）主管機關依前條緊急安
置被害人，應於安置起七
十二小時內，評估有無繼
續安置之必要，經評估無
繼續安置必要者，應不付
安置，將被害人交付其父
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
人；經評估有安置必要者
，應提出報告，聲請法院
裁定。 

法院受理前項聲請後
，認無繼續安置必要者，
應裁定不付安置，並將被
害人交付其父母、監護人
或其他適當之人；認有繼
續安置必要者，應交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安置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寄養家庭或其他適當
之醫療、教育機構，期間
不得逾三個月。 

安置期間，法院得依
職權或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被害人、父

一、在牽涉兒少的相關權利
時，應該以兒少為主體與
其最佳利益來考量、以孩
子為中心去了解，故參酌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有關兒童及少年
保護安置，是以被害人就
學、就業、生活適應、人
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
功能等方面進行評估，而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
之人得為交付對象，賦予
法院更多元之裁定考量。 

二、據此，在安置期間，如
果被害兒童的父母足以承
擔照顧責任、被害兒童已
經可以自立生活或其家庭
原有人際網絡已經復原，
便得將保護安置機制轉向
家庭處遇、社區照顧；惟
此際不表示兒少不再需要
服務，輔導處遇的提供在
於確保兒少得以在家庭、
社群中健全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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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
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安置
，並交由被害人之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
護及教養。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收到第二項裁定前
，得繼續安置。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第一項前段或第
二項前段規定不付安置者
，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進
行輔導處遇，期間至少半
年。 

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
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安置
，並交由被害人之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
護及教養。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收到第二項裁定前
，得繼續安置。 

三、爰增訂第五項，當主管
機關依職權在安置起七十
二小時內經評估不付安置
；或法院於受理主管機關
所提出之安置聲請後，裁
定不付安置者，個案交由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
之人保護教養時，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指
派社會工作人員進行輔導
處遇，期間至少半年。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法院依前條之聲

請，於相關事證調查完竣
後七日內對被害人為下列
裁定： 
一、認無安置必要者應不

付安置，並交付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
。其為無合法有效之停
（居）留許可之外國人

第十九條 法院依前條之聲
請，於相關事證調查完竣
後七日內對被害人為下列
裁定： 
一、認無安置必要者應不

付安置，並交付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
。其為無合法有效之停
（居）留許可之外國人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第十九條 法院依前條之聲
請，於相關事證調查完竣
後七日內對被害人為下列
裁定： 
一、認無安置必要者應不

付安置，並交付父母、
監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
。其為無合法有效之停
（居）留許可之外國人
、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一、查現行本條例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亦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指派
社會工作人員訪視輔導。
就第十九條和第二十三條
觀之，兩條文規範對象重
疊、規範內容重疊，輔導
期限卻不一致，恐造成社
工人員實務上操作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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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人民、香港
、澳門居民或臺灣地區
無戶籍國民，亦同。 

二、認有安置之必要者，
應裁定安置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行
設立或委託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
、中途學校或其他適當
之醫療、教育機構，期
間不得逾二年。 

三、其他適當之處遇方式
。 

      前項第一款後段不付
安置之被害人，於遣返前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委託或補助民間團
體續予輔導，移民主管機
關應儘速安排遣返事宜，
並安全遣返。 

、澳門居民或臺灣地區
無戶籍國民，亦同。 

二、認有安置之必要者，
應裁定安置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行
設立或委託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
、中途學校或其他適當
之醫療、教育機構，期
間不得逾二年。 

三、其他適當之處遇方式
。 

      前項第一款後段不付
安置之被害人，於遣返前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委託或補助民間團
體續予輔導，移民主管機
關應儘速安排遣返事宜，
並安全遣返。 

、澳門居民或臺灣地區
無戶籍國民，亦同。 

二、認有安置之必要者，
應裁定安置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行
設立或委託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寄養家庭
、中途學校或其他適當
之醫療、教育機構，期
間不得逾二年。 

三、其他適當之處遇方式
。 

      前項第一款後段不付
安置之被害人，於遣返前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委託或補助民間團
體續予輔導，移民主管機
關應儘速安排遣返事宜，
並安全遣返。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對第一項被害人
施予六個月以上二年以下
之輔導。但有第一項第一
款後段情形者，不在此限

，而僅得擇優處理；並且
不同縣市也有不同執行模
式，將有無法完備兒少被
害人保障的疑慮。 

二、為避免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難謂一貫，造
成運作上徒生窒礙，爰配
合第二十三條之修正，刪
除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審查會： 
本條文照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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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通過） 
第二十一條 被害人經依第

十九條安置後，主管機關
應每三個月進行評估。經
評估無繼續安置、有變更
安置處所或為其他更適當
處遇方式之必要者，得聲
請法院為停止安置、變更
處所或其他適當處遇之裁
定。 

經法院依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裁定安置期滿
前，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認有繼續安置之必
要者，應於安置期滿四十
五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
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
安置，其每次延長之期間
不得逾一年。但以延長至
被害人年滿二十歲為止。 

被害人於安置期間年
滿十八歲，經評估有繼續
安置之必要者，得繼續安

第二十一條 被害人經安置
後，主管機關應每三個月
進行評估。經評估無繼續
安置之必要者，得聲請法
院裁定停止安置。 

經法院依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裁定安置期滿
前，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認有繼續安置之必
要者，應於安置期滿四十
五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
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
安置，其每次延長之期間
不得逾一年。但以延長至
被害人年滿二十歲為止。

被害人於安置期間年
滿十八歲，經評估有繼續
安置之必要者，得繼續安
置至期滿或年滿二十歲。

      因安置期滿、免除或
停止安置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協助該
被害人及其家庭預為必要

 第二十一條 被害人經安置
後，主管機關應每三個月
進行評估。經評估無繼續
安置之必要者，得聲請法
院裁定停止安置。 

經法院依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裁定安置期滿
前，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認有繼續安置之必
要者，應於安置期滿四十
五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
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
安置，其每次延長之期間
不得逾一年。但以延長至
被害人年滿二十歲為止。

被害人於安置期間年
滿十八歲，經評估有繼續
安置之必要者，得繼續安
置至期滿或年滿二十歲。

因免除或停止安置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協助該被害人及其
家庭預為必要之返家準備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第四項增訂被害人於「
安置期滿」時，主管機關除
應負起協助被害兒童銜接家
庭的責任外，並應指派社會
工作人員進行輔導處遇，期
間至少半年。 
審查會： 
一、本條文依委員李麗芬等

4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
通過。 

二、第一項首句，修正為「
被害人經依第十九條安
置後」;第三句及第四句
修正為：「經評估無繼續
安置、有變更安置處所或
為其他更適當處遇方式
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為
停止安置、變更處所或其
他適當處遇之裁定。」。 

三、第四項首句「因安置期
滿、免除或停止安置者」
，修正為「因免除、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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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至期滿或年滿二十歲。 
因免除、不付或停止

安置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協助該被害
人及其家庭預為必要之返
家準備。 

之返家準備，並應指派社
會工作人員進行輔導處遇
，期間至少半年。 

。 或停止安置者」；末兩句
文字：「，並應指派社會
工作人員進行輔導處遇
，期間至少半年」，予以
刪除。 

（修正通過） 
第二十三條 經法院依第十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
第三款裁定之被害人，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進行
輔導處遇，期間至少一年
或至其年滿十八歲止。 

      前項輔導期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
之人認為難收輔導成效者
或認仍有安置必要者，得
檢具事證及敘明理由，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自行或接受父母、監護
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之請求
，聲請法院為第十九條第

第二十三條 經法院依第十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
第三款裁定之被害人，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進行
輔導處遇，期間至少半年
。 

      前項輔導期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
之人認為難收輔導成效者
或認仍有安置必要者，得
檢具事證及敘明理由，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自行或接受父母、監護
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之請求
，聲請法院為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之裁定。 

 第二十三條 經法院依第十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
第三款裁定之被害人，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指派社會工作人員前往
訪視輔導，期間至少一年
或至其年滿十八歲止。 

     前項輔導期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適當
之人認為難收輔導成效者
或認仍有安置必要者，得
檢具事證及敘明理由，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自行或接受父母、監護
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之請求
，聲請法院為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之裁定。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一、當受性剝削之被害兒童

交付家長輔導時，主管（
保護）機關仍必須進行追
蹤，負起監督之責，並非
僅由家長概括承受。 

二、主管（保護）機關亦非
僅僅拜訪即可，還需評估
觀察父母認知的狀態、父
母的特質、功能以及家庭
的資源。綜上，並為配合
本條例之全文統一修正，
爰將社會工作人員「前往
訪視輔導，期間至少一年
或至其年滿十八歲止。」
修正為「進行輔導處遇，
期間至少半年。」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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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二款之裁定。     輔導處遇期間仍維持現
行規定，將第一項末句之「
半年」，修正為「一年或至其
年滿十八歲止」。 

（修正通過） 
第三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對有下列情
形之一之被害人進行輔導
處遇及追蹤，並提供就學
、就業、自立生活或其他
必要之協助，其期間至少
一年或至其年滿二十歲止
： 
一、經依第十五條第二項

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處
遇者。 

二、經依第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不付安置
之處遇者。 

三、經依第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安置於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寄養家庭或
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
機構，屆期返家者。 

第三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對有下列情
形之一之被害人續予追蹤
輔導，並提供就學、就業
、自立生活或其他必要之
協助，其期間至少一年或
至其年滿二十歲止： 
一、經依第十五條第二項

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處
遇者。 

二、經依第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不付安置
之處遇者。 

三、經依第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安置於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寄養家庭或
其他適當之醫療、教育
機構，屆期返家者。 

四、經依第十六條第三項
規定裁定停止安置，並

 第三十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對有下列情
形之一之被害人續予追蹤
輔導，並提供就學、就業
、自立生活或其他必要之
協助，其期間至少一年或
至其年滿二十歲止： 
一、經依第十五條第二項

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處
遇者。 

二、經依第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不付安置
之處遇者。 

三、經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之安置期滿
。 

四、經依第二十一條規定
裁定安置期滿或停止安
置。 

      前項追蹤輔導及協助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一、款次變更，本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
為新增；第六款及第七款
由原條文移列。 

二、為妥適提供被害人就學
、就業、自立生活或其他
必要之協助，爰增列第三
款、第四款及第五款之情
形，俾資周延。 

審查會： 
一、第一項首句「……續予追

蹤輔導」，修正為「……
進行輔導處遇及追蹤」
。 

二、第一項第五款，予以刪
除；原第六、第七款，
移列為第五、第六款。 

三、第二項首句「前項追蹤
輔導及協助」，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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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依第十六條第三項
規定裁定停止安置，並
交由被害人之父母、監
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
護及教養者。 

五、經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之安置期滿
。 

六、經依第二十一條規定
裁定安置期滿或停止安
置。 

      前項輔導處遇及追蹤
，教育、勞動、衛生、警
察等單位，應全力配合。 

交由被害人之父母、監
護人或其他適當之人保
護及教養者。 

五、經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前段及第三款規
定處遇者。 

六、經依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之安置期滿
。 

七、經依第二十一條規定
裁定安置期滿或停止安
置。 

      前項追蹤輔導及協助
，教育、勞動、衛生、警
察等單位，應全力配合。

，教育、勞動、衛生、警
察等單位，應全力配合。

前項輔導處遇及追蹤」
。 

（照案通過） 
第四十四條 觀覽兒童或少

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而
支付對價者，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令其接受二小時以
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
。 

第四十四條 觀覽兒童或少
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而
支付對價者，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令其接受二小時以
上十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
。 

 第四十四條 觀覽兒童或少
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而
支付對價者，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對兒童及少年犯罪者，
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肯認加
害人有受輔導教育之必要，
爰比照本條例第三十九條，
於觀覽兒童或少年為性交、
猥褻之行為而支付對價者，
除處以罰鍰外，增訂「得令
其接受二小時以上十小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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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輔導教育。」。 
審查會： 
本條文照提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四十五條 利用兒童或少

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
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
侍應工作者，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移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業
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招募、引誘、容留、
媒介、協助、利用或以他
法，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
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
唱、伴舞等行為，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犯之者，亦同。 

      以強暴、脅迫、藥劑
、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

第四十五條 招募、引誘、
容留、媒介、協助、利用
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
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
遊、伴唱、伴舞等行為，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
同。 

以強暴、脅迫、藥劑
、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
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
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
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
等行為，處三年以上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犯前二項之
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四十五條 利用兒童或少
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
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
侍應工作者，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移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業
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一、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條
及第四十八條規定任何人
不得利用、僱用或誘迫兒
童及少年從事第四十七條
色情等場所之侍應或從事
危險、不正當或其他足以
危害或影響其身心發展之
工作；並於同法第九十五
條、第九十六條設有罰則
，其與《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第四十五條
之規範目的相同，故刪除
原規定。 

二、另為防杜實務上各種使
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
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
舞等犯罪行為樣態，故配
合本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
四款之性剝削定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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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
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
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
等行為，處三年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意圖營利犯前二項之
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 於本條明定罰則。 
三、為兼顧罰則衡平，將第

二項有關「以強暴、脅迫
、藥劑、詐術、催眠術或
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
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
、伴舞等行為」之刑度提
高為三年以上，並得併科
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下
罰金。 

四、第三項對意圖營利而犯
第一項至第二項之罪者，
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五、第四項明定前三項之未
遂犯亦罰之。 

審查會： 
一、本條文依委員尤美女等

4 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
通過。 

二、增列第一項，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內容照列。原提
案第一至第四項，遞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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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第二至第五項。 
三、第二項第三句「處三年

以下」，修正為「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 

四、第三項第三句「處三年
以上」，修正為「處三年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修正通過） 
第四十九條 不接受第二十

九條規定之親職教育輔導
或拒不完成其時數者，處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
實際照顧之人，因未善盡
督促配合之責，致兒童或
少年不接受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及第三十條規定之輔
導處遇及追蹤者，處新臺
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
以下罰鍰。 

第四十九條 不接受第二十
九條規定之親職教育輔導
或拒不完成其時數者，處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
實際照顧之人，因未善盡
督促配合之責，致兒童或
少年不接受第十五條第四
項、第十六條第五項、及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
輔導處遇者，處新臺幣一
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
罰鍰。 

 第四十九條 不接受第二十
九條規定之親職教育輔導
或拒不完成其時數者，處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
實際照顧之人，因未善盡
督促配合之責，致兒童或
少年不接受第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之輔導者，處新臺
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
以下罰鍰。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為配合本條例全文「輔
導處遇」之增訂，考量文字
一致性及所對應之各該法規
項次，爰將本條第二項修正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
照顧之人，因未督促配合，
致兒童或少年不接受第十五
條第四項、第十六條第五項
、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之輔導處遇者，處以罰鍰。 
審查會： 
  配合第十五、第十六及
第三十條條文之修正，將第
二項第三句「第十五條第四
項、第十六條第五項、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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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之輔導
處遇者」，修正為「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及第三十條規定之
輔導處遇及追蹤者」。 

（修正通過） 
第五十一條 犯第三十一條

第二項、第三十二條至第
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第
二項、第四十條或第四十
五條之罪，經判決或緩起
訴處分確定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對其
實施四小時以上五十小時
以下之輔導教育。 

      前項輔導教育之執行
，主管機關得協調矯正機
關於犯罪行為人服刑期間
辦理，矯正機關應提供場
地及必要之協助。 

      無正當理由不接受第
一項或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之輔導教育，或拒不完成
其時數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一條 犯第三十一條
至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
條第二項、第四十條或第
四十五條之罪，經判決或
緩起訴處分確定者，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對其實施四小時以上五十
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 

前項輔導教育之執行
，主管機關得協調矯正機
關於犯罪行為人服刑期間
辦理，矯正機關應提供場
地及必要之協助。 

      無正當理由不接受第
一項或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之輔導教育，或拒不完成
其時數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第五十一條 犯第三十一條
至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
條第二項或第四十條之罪
，經判決或緩起訴處分確
定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對其實施四小
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輔
導教育。 

前項輔導教育之執行
，主管機關得協調矯正機
關於犯罪行為人服刑期間
辦理，矯正機關應提供場
地及必要之協助。 

      無正當理由不接受第
一項或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之輔導教育，或拒不完成
其時數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委員李麗芬等 23 人提案： 
    為配合本條例第四十五
條之修正，爰增訂「犯第四
十五條之罪，經判決或緩起
訴處分確定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對其實施
四小時以上五十小時以下之
輔導教育。」 
審查會： 
  第一項首句「犯第三十
一條」等字後，新增「第二
項、第三十二條」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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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按次處罰。 

 


